
檔號:

保存年限:

裝

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函

受文者:內政部宗教及禮制司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115年3月17日

發文字號:社家幼字第1150660303號
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機關地址:408205 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
段503號5樓

聯絡人:李祖敏
聯絡電話:(04)22502864
傳真:(04)22502903
電子郵件:sfaa0060@sfaa.gov.tw

附件:如說明三(附件一 A21050000J_1150660303_doc2_Attachl.pdf)

主旨:修正「兒童共融遊戲場設計參考手冊」,並自即日適

用,請各場域中央主管機關轉知所屬機關(構)及地方

政府,俾供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單位興建及管理兒童共

融遊戲場時參考運用,請查照。

說明:

一、依據衛生福利部兒童及少年事故傷害防制協調會議及兒

童遊戲場業務聯繫平臺第15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鑑於氣候變遷下高溫問題日益嚴重,為避免兒童在戶外

遊戲時造成熱傷害,維護兒童遊戲權益與健康發展,

於旨揭參考手冊第8章節「執行方案」下增加「預防熱傷

害設計」,重點摘要如下:

(一)設計端內容分4大面向,包括遮陰設置規劃(日照分

析、自然遮陰、人工遮陰)、水體降溫規劃、表面降

溫規劃(自然材質鋪面、避開深色表面)、夜間使用

規劃(增加夜間照明、延長使用時段)。

(二)設施端內容分7大面向,包括遊戲設施材料選擇、遊戲

設施顏色選擇、遊戲設施防燙處理、鋪面材料選擇、

遮陽設施設備選擇、支援性設施設備、宣導與標示設

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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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檢附旨揭參考手冊1份,並登載於本署全國資訊網(路

徑:/主題專區/兒少福利/兒少安全專區/行政規則),請

各場域兒童遊戲場設施管理單位參考運用。

正本:教育部、文化部、國立故宮博物院、內政部宗教及禮制司、內政部國土管理

署、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經濟部商業發展署、經

濟部水利署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、交通部觀光署、交通部高速公路局、衛生福
利部醫事司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

本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、新北市政府社會局、臺中市政府社會局、臺南市政府社會

局、高雄市政府社會局、桃園市政府社會局、宜蘭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

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

臺東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嘉義市政
府、金門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衛生福利部北區兒童之家、財團法人瑪利亞社

會福利基金會(均含附件) 115/03/18-
10:31: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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